
2018年9月24日-2018年9月28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8年9月24日-2018年9月28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1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国元证券
    1.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支持未来各项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请申请人补充披露补充营运资金的具体内容、金额、测算依据，如存在增加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项目，请具体说明办公场地的取得方式。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并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及测算依据是否符合申请人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规模是否具备合理性。

    2.申请人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持续大幅下滑，请申请人说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并说明导致业绩大幅下滑的不利因素是否会对申请人未来业绩及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已充分揭示风险。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申请人报告期末应付债券余额较大。请申请人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说明最近一期末累计债券余额的明细情况，包括债券种类、名称、余额、利率、期限等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4.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波动的原因，与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公司可能产生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债券投资、融资融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等。2018年以来，债券违约和资管产品违约高发。请申请人说明最近一年一期金融资产的主要违约情况及违约风险，是否充分计提减值。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申请人2018年5月公告全资子公司拟与其他出资人共同发起设立规模5.5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投资设立或拟投资设立各类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情况，是否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类金融业务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7.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近三十六个月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取得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出具的说明。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 
    8.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公司章程》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政策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核查并发表意见；并核查申请人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9.请申请人于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充分提示以下风险：未来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时，转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以及修正幅度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10.请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结合可转债的品种特点、转债票面利率与可比公司债券的利率差异、转股价格与正股价格的差异等，充分提示可转债价格波动甚至低于面值的风险。

11.请申请人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应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落实上述规定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

    12.请申请人公开披露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